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職員陞任評分表（專業能力部分）
	服務
單位
	
	姓名
	
	職稱
	
	擬陞任職  務
	

	           評分項目
                      （總分最高為13分）

	1、 是否具有本職或相近工作之豐富經驗。
2、 是否對本職工作具有創新見解。
3、 是否具備擬任職務之專業學識及工作經驗。
4、 是否能積極進修並充實專業能力能在工作崗位上兼顧法令、方法、質量、時效、創新等層面，並使之合理可行。



	總分
	           分
	單位

主管

核章
	        


備註：
一、評分9分以上請加註具體評語。

二、由受考人現職單位主管與職缺單位主管就所列評比項目檢討作綜合評分，以
    二位主管平均分數為本項之分數。
